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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资金的使用效果是精算平衡原则下保持医保

体系平稳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应尽快建立完

善医保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估体系，强化绩效预算

管理，加大追踪问效的力度，支持在法律法规框

架下的以绩效为目标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深化

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机制和医保支付方式等

多项改革，杜绝或减少医保资金的浪费和不合理

增长，在现有筹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制度

保障的效率。

( 李摘自《财政研究》2016 年第 10 期《以精算平衡

原则推进财政支持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OECD成员国环境税收新发展
对中国的启示

汤林闽 汪德华

本文梳理了 OECD 国家环境相关税收的内

涵、结构和 2012 年的具体情况，并分别总结了

2008 年前后部分 OECD 国家能源税和车辆税的

新发展，从而勾勒出 OECD国家环境相关税收的

新发展和现状。将这些情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 的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到

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按照《征求意见稿》，环保税的征收标

准与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持平，这与 OECD国家相

比显得偏低。从表 1 可以看出，2012 年，我国环

境相关税收收入总体占 GDP 的比重为 1. 44%，

低于 OECD 总体水平 0. 1 个百分点。具体到

OECD各国，2012 年，我国环境相关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仅高于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 3

个国家，而低于其余 30 个国家;与其中比重最高

的土耳其、荷兰、丹麦和斯洛文尼亚 4 个国家相

比，比重差距达到约 2. 2 至 2. 7 个百分点，差距

还是比较明显。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加拿大和

新西兰均是环境优良，环境承载空间巨大的国

家，与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国情并不相同。再考

虑到我国环境相关税收中，燃油税、车辆购置税、

车船税等环境相关税收与环境保护的联系实际

上并不紧密，可知我国当前事实上对环境保护能

够发挥明显作用的相关税收并不高，甚至是比较

低的。

在此背景下，作为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征

求意见稿》，其征收标准仅与原先排污费的标准

相同，显然不能起到较好的环境保护作用，即使

考虑对严重污染情形加倍征收，以及地方政府可

以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适用税额的条款，《征求

意见稿》所设立的征收标准也有些偏低。

其次，从 OECD 国家的情况看，环境相关税

收中能源税占了最大比重，且新近发展以增税为

主要趋势。而按照《征求意见稿》，我国环保税

仅针对污染排放的行为进行征收，也就是基本上

等同于排污税，与 OECD 国家相比显得过于狭

窄。当然，我国的资源税、成品油消费税等对能

源产品的税收，虽然其征收目的不是直接以环境

保护为目标，在事实上也起到减少能源消耗、促

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但我国能源税在环境

相关税收中所占比例与 OECD相比也偏低，仅与

OECD成员国的最低水平相近 ( 由表 1 ) 。总体

来看，还是应当在环保税中以促进环境保护为目

的，对能源进行综合考虑。

最后，许多 OECD国家都重视车辆的 CO2 排

放，将 CO2 纳入车辆税征税的考虑之中，或直接

对 CO2 进行征收;或虽不对 CO2 直接征税，但将

CO2 作为计税设计的重要因素，相当于间接对

CO2 征税。而从《征求意见稿》来看，环保税并未

将 CO2 考虑到其中。虽然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

是顾忌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从环保

角度看不应当完全排除 CO2，至少在环保税的设

计中应体现对 CO2 的考虑。实际上，完全可以采

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先确定在环保税中考

虑 CO2 排放的因素，然后通过制度设计不断探索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寻找比较合适的平衡点。

由 OECD 的经验可知，在环保税中考虑 CO2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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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并非一定要直接基于 CO2 排放量进行征税，

还可以采用对低 CO2 排放进行相应减免税等方

式灵活处理。

总结而言，我国目前环境税体系还不完善。

环保税的开征，能够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环保

税的税制设计应当更多从环境税体系整体进行

考虑，而非仅仅立足于费改税的视角。从短期

看，可考虑主要推进费改税，使得环保税的开征

能够顺利推进。从长期看，我国应当借鉴 OECD

国家经验，继续完善环保税的税制设计，不仅要

考虑费改税的顺利实现而平抑征收标准，还应当

考虑为增强环境保护效果而提高征收标准; 不仅

要考虑征排污税，还应当考虑征产品税，特别是

能源税; 不仅要考虑维持经济增长，还应当顾及

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将 CO2 纳入环保税征税设

计的考虑范围。

( 成林摘自《地方财政研究》2016 年第 12 期《OECD

成员国环境税收新发展: 以能源税和车辆税为主

线索》)

通过国际税收协调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的路径选择

金亚萍

一、通过税收协调使税收协定服务“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

1. 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谈签税收协

定的进程。中国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

家，加快与其谈签税收协定的进程。对于早年签

署的税收协定，也要积极推动修订，进一步降低

“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税收负担，并完善税

收协定中的纳税人权益保护机制。同时，积极参

与设计、制定全球国际税收协调机制，提升国际

税收话语权，以制度安排引导形成博弈的中心力

量，实施国际税收协调。

2. 增强中国“走出去”企业跨国税收争议的

解决力度。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税收事宜和纠纷将越

来越多。中国税务部门需运用税收协定健全双

边磋商机制，开辟专用渠道受理税务纠纷，为跨

境纳税人减少税收损失或避免双重征税提供咨

询、维权等服务。

二、运用国际税收协调手段防范风险。

1. 中国企业应注重防范涉税风险。中国

“走出去”企业在抓住投资机遇的同时，也应注

意防范涉税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

五类涉税风险，包括:兼并收购( 未能及时了解原

企业遗留的税收问题而不得不承担补税义务) 、

重复征税、歧视待遇、税收抵免以及在转让定价

和反避税的问题上被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有 53 个国家已与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但有些国家的税收制度不尽完善，因此，

合法规避风险非常重要。企业需要运用国际税

收协调和税收协定维权，积极进行双边磋商，从

而降低涉税风险。

2. 税务部门需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风险防

控体系。中国税务部门非常重视国际税收风险

防控体系的构建，强调在反避税、非居民企业所

得税管理、税收协定执行、税收情报交换、“走出

去”企业的税收服务中全程开展税收风险管理。

科学识别不同类型纳税人不同等级的税收风险，

用风险提醒、纳税评估和反避税调查等手段防控

风险。今后，要以完善国际税收风险监控体系为

目标，强化信息管税硬实力，优化国际税收服务

软实力。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做强各级国际税收

风险管控平台。围绕企业利润和税收回报如何

与价值贡献相匹配作为国际税收风险管理的核

心内容。二是在系统中自动对有避税嫌疑的国

家( 地区) 资金往来做特殊标记，进行信息监控

和对比。三是探索跨境税源专业化、信息化管理

新方式。做好国际税收风险点的筛选等大数据

分析。四是在重点税源或纳税评估部门增加国

际税收专业人员。五是完善统一、规范的国际税

收管理内控机制。做强特别纳税调整案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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